
 

 

 

 

          
 

 

肇学院〔2014〕44 号 

 

 

 

关于规范我校教职工超工作量补贴 

等有关费用发放的通知 
 

各单位： 

为激励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规范我校各单位教职工超工作

量补贴的发放标准及计算方法，现就做好我校教职工超工作量补

贴等有关费用的发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超工作量补贴的种类 

教职工超工作量补贴是指教职工根据我校工作的实际需要

在正常工作日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直至完成工作任务时为止

所获得的工作报酬。 

按补贴事项工作性质，超工作量补贴分为加班补贴、值班补

贴和其他补贴（包括受聘出席各种专家会议的报酬等）。 

按补贴事项是否纳入年度计划，超工作量补贴分为计划内超

工作量补贴和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是指有



关部门因工作的特殊性，必须在寒暑假、节假日及其他休息时间

完成的工作量补贴。计划外超工作量补是指由于上级部门和学校

临时布置的工作任务，要求在某一时段必须完成、且需利用正常

工作日工作时间之外完成的工作量补贴。 

二、超工作量补贴发放的审批程序 

（一）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 

1.申请。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需由各二级单位填报《肇庆学

院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申请表须经本单位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人事处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校长办公会议批准。 

2.发放。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的发放，由二级单位填写《肇

庆学院超工作量补贴发放审批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人事处审核，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连同《肇庆学院计划内超工

作量补贴申请表》复印件和发放明细表报送财务处发放。 

（二）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 

1.申请。根据工作实际，确需发放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的，

各二级单位要事前提出申请，并填写《肇庆学院计划外超工作量

补贴申请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分管校领导批准，

报人事处审核，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确因工作紧急来不及事前

申请的，必须在工作开始后五个工作日内补办申请手续。 

2.发放。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的发放，由二级单位填写《肇

庆学院超工作量补贴发放审批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人事处审核，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连同《肇庆学院计划外超工

作量补贴申请表》和发放明细表报送财务处发放。 

三、超工作量补贴支出项目、补贴标准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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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设立“超工作量补贴”专项，超

工作量补贴从该专项经费中支出，但二级单位已设置专门项目可

用于发放相关补贴的除外。 

2.超工作量补贴专项用于面向全校性工作或学校统一布置

工作的补贴；各二级单位因内部管理需要开展各项工作的，相关

补贴自行解决。 

3.根据学校的实际，加班补贴标准按小时计算：在编、聘任

制和人事代理教职工 10 元/小时，劳动合同工 6 元/小时。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算。 

4.值班补贴按加班补贴标准计算，但已补休的，不得发放值

班补贴。在凌晨 0点至上午 8点之间值班且超过两小时的，学校

按每人每次 30 元的标准发放夜班补贴。 

5.受聘出席学校召开的专家会议，校内人员补助不超过 100

元/次，校外人员补助标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6．组织会议及其他活动的，组织活动职能部门的职工不得

领取补贴，活动在工作时间外举行的，可按本办法规定申请发放

加班补贴。 

四、有关说明 

1.劳动合同工等其他人员的其他各类补贴参照本通知执行。 

2.凡本通知未涉及的内容，仍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学校以前的规定、办法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3.本通知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肇庆学院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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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肇庆学院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 

3.肇庆学院超工作量补贴发放审批表 

4.肇庆学院加（值）班情况登记表 

 

 

肇庆学院 

                             2014 年 6 月 10 日 

 
 
 
 
 
 

 

 

 

 

 

 

 

 

 

主动公开 

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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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肇庆学院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报年度：201  年        单位负责人签名： 

加班明

细项数

其他明

细项数 
预算金额

申请补贴

情况 
   

人事处审

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

导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办公

会议审批

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为申请明细项目，两部分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减行，超过一页的，其他页也须加盖公章 

第一部分：申请加（值）班补贴明细项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时段 加班小时数 预算金额

1     

2     

3     

4     

5     

6     

7     

8     

合计   

第二部分：申请其他项目补贴明细项 

序号 工作内容 次数 
次均

人数
发放标准 预算金额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备注：本表按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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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肇庆学院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 

                                   

工作日期  

工作内容 

 

预计工作量 

（小时数/人次） 

 

 

 

补贴标准说明 

 

 

 

预算金额 

 

单位负责人 

意 见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人事处审核 

意 见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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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肇庆学院超工作量补贴发放审批表 

 

超工作量补贴

种类 
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   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 

工作内容  

人次 工作量 其他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补贴金额合计

（元） 
 

单位负责人 

意 见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人事处审核 

意 见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财务校领

导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发放时还需附上以下几项内容：1、《肇庆学院计划内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复印件并在相应项序

号处打√，或附上《肇庆学院计划外超工作量补贴申请表》；2、发放明细表；3、如发放加(值)

班补贴，还需附上《肇庆学院加（值）班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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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肇庆学院加（值）班情况登记表 
 

单位：（盖章）  登记时段：201 年  月  日至 201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序

号 
姓名 日期 

开始时

间 

结束

时间

加班小

时数 
工作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 

备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请精确到分钟；加班小时数精确到小时，不足一小时的，

按一小时计算；行数过多时，可多页填写，但每页必须加盖公章，且负责人签名必须

与最后合计项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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